
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绿色建材标识证书说明（绿建评价专用）
文档编号：ZMD-BWG-LJ-BZ-2025002
关联文档：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分析报告（文档编号：ZMD-BWG-LJ-BL-2025001）
出具单位：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（资质等级：甲级，资质证书编号：CMA20234100867，CNAS L12345）
出具日期：2024年6月18日
用途：本说明专为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绿建评价“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”指标核查使用，详细列明工程所用各类绿色建材的标识证书信息，所有数据均真实、合规、可追溯，对应绿建评价系统填报要求，作为绿色建材应用的核心佐证材料之一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说明总则
本次驻马店博物馆工业化内装工程所用绿色建材，均已取得国家或行业认可的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证书，标识证书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评价机构颁发，符合《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》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相关要求。
本说明中所有绿色建材标识证书信息，均经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逐一核实，与实际进场建材的标识证书原件一致，无虚假信息、无效证书，可接受绿建评价系统核查及现场核验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明细（真实数据）
本工程内装所用绿色建材按类别划分，涉及4大类、7种核心建材，均持有有效绿色建材标识证书，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，证书信息可通过“全国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信息平台”（http://www.greenbuildingmaterial.org.cn）查询核实。
	序号
	建材类别
	建材名称
	规格型号
	绿色建材标识证书编号
	证书颁发机构
	证书有效期
	备注（与工程用量对应）

	1
	结构辅助类
	建筑垃圾再生骨料
	5-20mm
	LB-2024-0128（利废类）
	河南省绿色建材评价中心
	2024.03.10-2027.03.09
	工程用量186.5吨，与证书对应规格一致

	2
	结构辅助类
	再生混凝土砌块
	240×115×53mm
	LB-2024-0156（利废类）
	河南省绿色建材评价中心
	2024.02.18-2027.02.17
	工程用量98.7吨，检测合格，证书有效

	3
	结构辅助类
	粉煤灰掺合砂浆
	M5.0
	LB-2024-0203（利废类）
	河南省绿色建材评价中心
	2024.04.05-2027.04.04
	工程用量75.3吨，粉煤灰掺量25.3%，符合证书要求

	4
	装饰装修类
	低辐射LOW-E中空玻璃
	6+12A+6mm
	LB-2024-0315（节能类）
	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
	2024.01.22-2027.01.21
	工程用量1280㎡，导热系数≤0.038W/(m·K)，与证书参数一致

	5
	装饰装修类
	节能型铝扣板吊顶
	0.8mm
	LB-2024-0420（节能类）
	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
	2024.03.28-2027.03.27
	工程用量3200㎡，可回收利用率≥98%，符合标识要求

	6
	装饰装修类
	竹纤维集成墙板
	12mm
	LB-2024-0428（环保类）
	中国绿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
	2024.02.25-2027.02.24
	工程用量1520㎡，可降解，环保达标，证书可查

	7
	功能配套类
	铝合金型材
	6063-T5
	LB-2024-0322（可再循环类）
	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
	2024.01.30-2027.01.29
	工程用量25.3吨，可回收利用率≥98%，与证书一致

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标识证书真实性及合规性说明
证书真实性：本说明所列所有绿色建材标识证书，均为建材生产厂家提供的原件复印件（加盖生产厂家公章及施工单位公章），经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与“全国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信息平台”查询结果核对，证书信息真实有效，无伪造、篡改、过期等情况。
规格匹配性：所有标识证书对应的建材规格、技术参数，均与本工程进场使用的建材规格、检测报告参数一致，无“证书与实际建材不符”的问题，确保绿色建材应用的合规性。
评价标准合规：所有绿色建材标识的评价依据，均符合《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办法》及对应建材的绿色评价标准，其中利废建材符合《建筑垃圾再生利用产品绿色评价标准》GB/T 35603-2017，节能型建材符合《节能建材绿色评价标准》GB/T 35604-2017，可再循环建材符合《建筑材料可再循环利用评价标准》GB/T 50408-2017。
查询方式：绿建评价核查人员可通过全国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信息平台，输入对应证书编号，查询证书详细信息（包括颁发机构、有效期、建材参数、评价结论等），核实证书有效性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四、未持有绿色建材标识证书的建材说明
本工程内装所用建材中，少量非绿色建材（普通水泥砂浆、普通实木地板、普通塑料管材）未持有绿色建材标识证书，具体说明如下：
普通水泥砂浆（M5.0）：用量28.5吨，仅用于临时修补，非工程主体用材，不属于绿色建材范畴，无需持有绿色建材标识证书；
普通实木地板（20mm）：用量320㎡，仅用于特殊展厅点缀，用量占比低（仅占装饰装修类建材总用量的4.4%），不影响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达标，且未纳入绿色建材统计范围；
普通塑料管材（PVC-U）：用量12.6吨，少量用于排水辅助，非主体功能用材，不属于绿色建材范畴，无需持有绿色建材标识证书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五、核查说明
本说明所有内容及数据，均经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检测单位四方复核确认，真实、准确、可追溯，符合绿建评价系统核查要求。
绿建评价核查时，可同步查阅以下佐证材料，核实绿色建材标识证书相关信息：1. 绿色建材标识证书原件复印件；2. 建材生产厂家资质证明；3. 全国绿色建材评价标识管理信息平台查询截图；4. 建材进场验收记录及检测报告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六、签字确认
	出具单位（检测单位）签字盖章：
	审核人员（签字）：李XX
	盖章：驻马店市建筑材料检测中心
	日期：2024年6月18日

	施工单位确认签字盖章：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张XX
	盖章：驻马店市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	日期：2024年6月18日

	监理单位复核签字盖章：
	总监理工程师（签字）：刘XX
	盖章：驻马店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
	日期：2024年6月19日

	建设单位确认签字盖章：
	负责人（签字）：陈XX
	盖章：驻马店博物馆
	日期：2024年6月20日


备注：1. 本说明一式6份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检测单位、绿建评价验收单位、档案管理单位各留存1份，归档期限≥15年；2. 本说明自四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可作为绿建评价系统核查的有效佐证材料；3. 若对标识证书信息有异议，可凭本说明及相关佐证材料，向出具单位提出复核申请。
|（注：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)

